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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攀枝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                （本人签章）

年    月    日

攀枝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一次性告知书
一、申请须知

（一）受理范围：

1.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劳动者之间，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之间，因确认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2.实施公务员法的机关与聘任制公务员之间、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与聘任工作人员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
3.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除名、辞退、辞职、离职等解除人事关系以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4.社会团体与工作人员之间因除名、辞退、辞职、离职等解除人事关系以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5.军队文职人员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之间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6.法律、法规规定由仲裁委员会处理的其他争议。
（二）仲裁时效：提出仲裁申请的一方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二、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及证据除提交正本外，还应按被申请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仲裁申请书由申请人本人签名（申请书应用钢笔、中性笔书写或打印，如有代笔人需注明，并由本人印上指印）；
（二）有效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三）有委托代理人的，现场提交《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须提交律师事务所的相关证明；委托人是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社区推举人，须提交代理人身份证件、推荐函；委托人是当事人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

（四）被申请人是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工商注册证明材料。被申请人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或相关登记证明材料。
（五）证据需提交复印件一份，应当一次性完整提交，附目录、编号，并装订成册。
（六）十人以上的集体争议，所有申请人持身份证原件到受理地点确认身份，共同推举3至5名代表人，并提交全体申请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
（七）申请人是用人单位的，需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注册、登记证明材料,《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被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三、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应当提供经确认无误的通讯地址作为仲裁文书送达地址。
（二）“仲裁请求”栏要求填写具体的仲裁请求及金额；“事实和理由”栏要求填写仲裁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法律依据)。

（三）请当事人按时出庭。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在开庭三日前请求延期开庭。是否延期，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决定。申请人收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回仲裁申请。

（四）申请人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或者被申请人提出反申请的，应当附有符合申请条件的证据材料。当事人增加、变更仲裁请求或者提起反申请的，请在答辩期限届满前提出。

（五）仲裁申请须在受理地点经本人签字确认，确保仲裁申请真实性。仲裁委员会不接受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仲裁申请。
地址：攀枝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攀枝花市东区竹湖园劳动大厦)  

电话：0812-334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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